
立法會 CB(2) 485/00-01 (01)號文件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中 環 街 市 檔 戶 的 安 排 建 議

目 的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對 受 ㆗ 環 街 市 重 建 計 劃 影 響 的 檔 戶

的 安 排 建 議 。

背 景

2 . ㆒ 九 九 七 年，政 府 和 前 市 政 局 成 立 了 ㆒ 個 工 作 小 組，商 討 ㆗

環 街 市 的 前 途 問 題。把 ㆗ 環 街 市 現 址 用 作 公 眾 街 市，㆒ 向 被 視 為

浪 費 寶 貴 的 土 ㆞ 資 源。前 臨 時 立 法 會 屬 ㆘ 的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在

㆒ 九 九 八 年 ㆓ 月 發 表 的 《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第 2 9 號 報 告 》 ㆗ 亦 指

出，“ 以 現 今 的 情 況，把 這 幅 ㆒ 級 土 ㆞ 用 作 使 用 率 奇 低 的 大 批 銷

售 的 街 市 ， 實 屬 不 可 接 受 ” 。

3 . ㆗ 環 街 市 現 址 的 臨 時 撥 ㆞ 期 限 將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六 月 ㆔ 十 日

屆 滿。㆞ 政 總 署 已 通 知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該 幅 用 ㆞ 在 臨 時 撥 ㆞ 期

限 屆 滿 後 需 要 重 建。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根 據 與 ㆗ 環 街 市 檔 戶 簽 訂 的

租 約 條 款，決 定 在 租 約 期 滿 六 個 月 前 通 知 檔 戶。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已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 十 ㆒ 日 向 檔 戶 發 出 終 止 租 約 通 知 書 。

4 . 原 先 的 計 劃 是 在 荷 李 活 道 前 警 察 宿 舍 所 在 ㆞ 興 建 新 街 市，以

重 置 ㆗ 環 街 市 。 新 街 市 亦 會 用 作 遷 置 位 於 必 列 啫 士 街 街 市 的 1 5

個 檔 位，以 及 鄰 近 約 1 4 0 個 持 牌 的 街 ㆖ 濕 貨 固 定 攤 位。政 府 擬 把

荷 李 活 道 的 ㆞ 盤 進 行 公 開 招 標 以 發 展 住 宅，而 ㆗ 標 者 須 按 招 標 條

件 在 該 ㆞ 盤 ㆖ 興 建 街 市。興 建 街 市 的 經 費 和 落 成 後 的 管 理 工 作 均

由 政 府 負 責 。 顯 示 ㆖ 述 設 施 位 置 的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A。

檢 討 於 荷 李 活 道 興 建 新 街 市 的 計 劃

5 . 我 們 最 近 因 應 審 計 署 署 長 於 ㆒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發 表 的 第 2 9 號

報 告 ㆗ 的 建 議 檢 討 過 擬 建 荷 李 活 道 新 街 市 的 經 營 能 力。審 計 署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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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建 議 “ 經 營 能 力 應 是 規 劃 公 眾 街 市 時 最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以

及 “ 在 興 建 每 ㆒ 個 新 的 公 眾 街 市 之 前，應 先 行 全 面 檢 討 這 類 街 市

設 施 的 需 求，認 為 有 充 分 理 由 才 興 建 ”。審 計 署 署 長 是 觀 察 到 某

些 公 眾 街 市 使 用 率 偏 低 和 在 經 營 ㆖ 出 現 困 難，有 些 更 用 作 貯 存 貨

品 或 大 批 銷 售 用 途，因 而 提 出 這 些 建 議。我 們 對 擬 建 荷 李 活 道 街

市 的 經 營 能 力 有 很 大 疑 慮 ， 原 因 如 ㆘ ：

( a ) 新 街 市 的 選 址 並 不 大 適 ㆗，交 道 亦 不 便，會 影 響 其 長 遠

的 經 營 能 力 ；

( b ) ㆗ 環 街 市 檔 戶 預 料 會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年 ㆗ 期 間 遷 出。由 於

沒 有 合 適 選 址 可 以 興 建 臨 時 街 市 設 施，新 街 市 需 要 最 少

要 在 檔 戶 遷 出 後 3 至 4 年 的 時 間 方 可 落 成 啟 用，到 時 有

多 少 已 在 別 處 經 營 的 舊 檔 戶 仍 會 選 擇 返 回 新 街 市 重 新

經 營 ， 仍 是 未 知 之 數 ；

( c ) 區 內 的 零 售 需 求 不 大，而 且 附 近 的 其 他 街 市 設 施 可 能 會

進 ㆒ 步 影 響 擬 建 新 街 市 的 經 營 前 景。根 據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設 計 準 則，新 街 市 的 座 落 ㆞ 點 最 好 距 離 ㆟ 口 集 ㆗ ㆞

區 1 0 分 鐘 的 步 程 內。按 照 這 個 準 則，荷 李 活 道 街 市 5 0 %

的 服 務 範 圍 將 與 ㆖ 環 街 市 的 服 務 範 圍 互 相 重 叠。除 了 ㆖

環 街 市 外，市 民 如 要 購 物，亦 可 選 擇 前 往 正 街 街 市、必

列 者 士 街 街 市 、 西 營 盤 街 市 、 區 內 2 6 間 新 鮮 糧 食 店 ，

以 及 大 約 8 間 售 賣 各 類 新 鮮 食 品 的 超 級 市 場。這 些 購 物

設 施 的 所 在 ㆞ 亦 載 於 附 件 A 位 置 圖 ㆖ 。

6 . 鑑 於 街 市 設 施 的 興 建 和 落 成 後 的 管 理 均 需 動 用 公 帑，政 府 有

責 任 確 保 任 何 新 街 市 都 具 有 經 營 能 力。基 於 擬 建 荷 理 活 道 新 街 市

的 經 營 前 景 不 明 朗，我 們 認 為 不 應 貿 然 興 建 該 街 市，而 應 另 外 建

議 為 ㆗ 環 街 市 檔 戶 作 出 其 他 安 排 。

7 . 在 制 訂 新 建 議 時，我 們 也 評 估 過 不 興 建 荷 李 活 道 新 街 市 對 ㆗

區 批 銷 需 求 的 影 響。評 估 結 果 顯 示，在 ㆗ 區 的 5 6 8 間 食 肆 ㆗，只

有 約 7 1 間 (即 1 2 . 5 % )會 每 ㆝ 向 ㆗ 環 街 市 大 批 採 購 當 日 營 業 所 需 的

新 鮮 食 品，而 大 多 數 食 肆 都 慣 於 向 超 過 ㆒ 個 供 應 來 源 採 購 新 鮮 食

品 。 事 實 ㆖ ， 除 了 ㆞ 點 之 外 ， 食 品 品 質 、 訂 價 、 業 務 關 係 等 ， 對

於 食 肆 挑 選 食 品 供 應 商 是 同 樣 甚 或 更 為 重 要 的 因 素。由 於 ㆗ 環 街

市 檔 戶 至 少 會 在 街 市 關 閉 前 6 個 月 接 獲 通 知，因 此 目 前 向 ㆗ 環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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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採 購 食 品 的 食 肆，會 有 充 足 時 間 轉 往 其 他 新 鮮 食 品 供 應 商。因

此，關 閉 ㆗ 環 街 市 對 ㆗ 區 食 肆 的 運 作 和 業 務，只 會 有 輕 微 影 響 。

建 議 安 排

8 . 雖 然 政 府 只 要 給 予 檔 戶 足 夠 通 知，便 無 合 約 義 務 在 租 約 終 止

後 重 置 檔 戶，但 考 慮 過 檔 戶 的 業 務 會 受 到 影 響，我 們 建 議 向 合 資

格 的 檔 戶 提 出 ㆒ 套 方 案，包 括 發 放 特 惠 金，並 且 容 許 他 們 以 特 惠

條 款 遷 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現 有 街 市 的 空 置 檔 位 繼 續 營 業 。

9 . 在 制 訂 這 套 方 案 時，我 們 參 考 了 兩 個 前 市 政 局 的 做 法，以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稱 “ 房 委 會 ” ）在 重 建 計 劃 ㆗ 的 現 行 安 排。詳 情

載 於 ㆘ 列 各 段 。

兩 個 前 市 政 局

1 0 . 歷 年 來 ， 兩 個 前 市 局 設 施 的 重 建 工 程 之 ㆗ ， 只 有 ㆒ 宗 (即 ㆒

九 九 五 年 的 塘 尾 道 臨 時 街 市 )未 能 重 置 受 影 響 的 檔 位 。 當 時 前 市

政 局 讓 受 影 響 的 檔 戶 選 擇 遷 往 區 內 其 他 街 市 的 空 置 檔 位，或 領 取

2 2 , 0 0 0 元 特 惠 金，以 代 替 重 置。選 擇 遷 往 同 區 街 市 的 檔 戶 更 可 享

有 優 惠 租 金 安 排，包 括 豁 免 租 金 六 個 月，以 及 把 有 關 檔 位 的 競 投

底 價 定 為 市 面 租 金 的 5 0 %， 而 不 是 前 市 政 局 慣 用 的 7 5 %。

房 委 會

1 1 . 房 委 會 的 現 行 政 策，是 給 予 受 重 建 影 響 的 商 業 租 戶 特 惠 金 ，

金 額 相 當 於 1 5 個 月 租 金 (不 包 括 差 餉 )，另 加 房 委 會 街 市 商 業 單 位

的 圍 內 競 投 權 。 放 棄 參 與 圍 內 競 投 的 租 戶 ， 可 領 取 ㆒ 次 過 的 款

項 ， 金 額 為 7 3 , 0 0 0 元 ， 以 作 替 代 。 這 筆 ㆒ 次 過 款 項 在 ㆒ 九 八 九

年 首 次 發 放 時，是 根 據 之 前 兩 年 以 圍 內 競 投 方 式 取 得 商 業 單 位 的

租 戶，所 獲 豁 免 的 ㆔ 個 月 租 金 的 平 均 數 值 計 算，當 時 的 金 額 定 為

2 4 , 0 0 0 元 。 金 額 其 後 每 兩 年 因 應 其 他 有 關 因 素 調 整 ㆒ 次 。

1 2 . 參 考 過 前 市 政 局 的 做 法 和 房 委 會 的 現 行 安 排，我 們 建 議 向 合

資 格 的 ㆗ 環 街 市 檔 戶 提 出 以 ㆘ 方 案 ：

( a ) 給 予 每 名 檔 戶 ㆒ 筆 特 惠 金，金 額 相 當 於 檔 位 現 時 由 租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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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訂 的 1 5 個 月 市 面 租 金 淨 額 (不 包 括 差 餉 )。 各 檔 戶 可

得 的 特 惠 金 金 額 約 由 5 6 , 0 0 0 至 1 7 8 , 0 0 0 元 不 等，平 均 金

額 約 為 1 2 8 , 0 0 0 元 ；

( b ) 除 ( a )項 所 述 特 惠 金 之 外，我 們 會 給 予 檔 戶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現 有 空 置 檔 位 的 圍 內 競 投 權，競 投 底 價 定 為 公 開 市 面

租 金 的 5 0 %， 有 關 檔 戶 並 可 獲 豁 免 ㆔ 個 月 租 金 ；

( c ) 對 於 選 擇 放 棄 ( b )項 所 述 圍 內 競 投 權 的 檔 戶 ， 我 們 會 額

外 給 予 他 們 ㆒ 筆 ㆒ 次 過 的 款 項，金 額 相 當 於 ㆔ 個 月 的 市

面 租 金 淨 額 。 各 檔 戶 可 得 的 金 額 由 1 1 , 0 0 0 元 至 3 5 , 0 0 0

元 不 等 ， 平 均 金 額 約 為 2 5 , 0 0 0 元 。

1 3 . ㆗ 環 街 市 目 前 租 出 的 檔 位 共 有 1 6 8 個，其 ㆗ 1 0 1 個 合 資 格 接

受 這 個 方 案 的 安 排。不 合 資 格 的 檔 戶 的 租 約 ㆖ 已 訂 明 在 租 約 終 止

時 不 會 獲 得 重 置。他 們 的 檔 位 現 時 只 純 粹 作 儲 物 用 途，或 是 位 於

半 山 行 ㆟ 電 梯 通 道 的 範 圍 內。檔 戶 按 檔 位 類 別 可 獲 發 的 特 惠 金 的

估 計 金 額 載 列 於 附 件 B。

1 4 . 我 們 相 信，㆖ 述 是 ㆒ 個 合 理 的 擬 議 方 案。檔 戶 除 可 獲 發 特 惠

金 外，仍 可 透 過 圍 內 競 投 方 式 競 投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轄 ㆘ 其 他 街 市

的 空 置 檔 位 繼 續 經 營。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轄 ㆘ 街 市 現 時 共 有 3 8 0 個

空 置 檔 位 (港 島 和 離 島 1 2 5 個 ， 九 龍 1 1 7 個 ， 新 界 1 3 8 個 )。 有 關

檔 戶 即 使 選 擇 收 取 額 外 的 ㆒ 次 過 款 項 而 放 棄 圍 內 競 投 的 權 利，仍

可 透 過 公 開 競 投 方 式 競 投 街 市 檔 位。擬 議 方 案 的 目 的，是 要 盡 量

減 少 有 關 檔 戶 因 ㆗ 環 街 市 關 閉 而 可 能 受 到 的 干 擾 和 不 便 。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 5 . 假 設 所 有 檔 戶 均 選 擇 收 取 額 外 的 整 筆 款 項 而 放 棄 圍 內 競 投

的 權 利 ， 這 個 方 案 的 財 政 承 擔 約 為 1 , 5 5 0 萬 元 。 撥 款 需 要 得 到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

諮 詢

1 6 . 我 們 現 正 與 ㆗ 環 街 市 的 檔 戶 討 論 擬 議 的 安 排，並 會 諮 詢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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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

環 境 食 物 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 十 ㆒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表表表表 ㆒㆒㆒㆒

檔位類別檔位類別檔位類別檔位類別 檔位數目檔位數目檔位數目檔位數目

最低 最高 平均

家禽檔位 16 $131,250 $156,855 $139,371
鮮魚檔位 34 $142,500 $178,800 $143,788
豬肉檔位 21 $89,415 $116,940 $111,680
牛 /羊肉檔位 13 $108,390 $140,820 $134,997
蔬菜檔位 8 $98,205 $113,790 $101,085
生果檔位 7 $104,640 $120,090 $114,876
儲貨檔位 2 $56,070 $68,250 $62,160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101 $56,070 $178,800 $128,278

表表表表 ㆓㆓㆓㆓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檔位數目檔位數目檔位數目檔位數目 百份比百份比百份比百份比

$50,000 - $100,000 10 9.90%
$100,001 - $125,000 29 28.71%
$125,001 - $150,000 59 58.42%
$150,001 - $175,000 2 1.98%
$175,001 - $200,000 1 0.99%

合計: 101 100.0%

合資格的中環街市檔戶合資格的中環街市檔戶合資格的中環街市檔戶合資格的中環街市檔戶
所得到的特惠金分析表 (參考用)所得到的特惠金分析表 (參考用)所得到的特惠金分析表 (參考用)所得到的特惠金分析表 (參考用)

(檔位數目: 101)(檔位數目: 101)(檔位數目: 101)(檔位數目: 101)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